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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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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博汇纸业 编号：临

2018-067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3日（周一）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上证e访谈” 栏目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终

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相关情况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在线交流， 现将相关内容公

告如下：

一、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2018年12月3日（周一）下午15：00-16:00，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上证e访谈”栏目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公司董事长李刚先生、财务总监金文娟女

士、 董事会秘书刘鹏先生出席会议并就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与广大投资者

进行在线交流。

二、投资者提问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对本次说明会中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统一回复，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

如下：

问题一：请问博汇纸业的各位领导，此次取消非公开发行的原因是什么？

公司回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心！ 自公司公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以来，行业市

场环境、资本市场状况等诸多因素发生了较大变化，结合公司目前的项目投资进度和未来

发展规划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当前资本市场环境、融资时机等各种因素，为维护广大投

资者的利益，公司经审慎研究及充分讨论，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

问题二：各位领导好，请问此次取消非公开发行，是否会影响募投项目100万吨包装

纸的正常推进？ 项目是否会因此延期？

公司回复：感谢您对公司的关心！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募投项目为50万吨高档

牛皮箱板纸项目和50万吨高强瓦楞纸项目，目前该项目建设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本次取

消非公开发行不会影响上述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将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的前提下，积极

组织项目建设，提高项目建设效率，达到建设周期短、质量优良和投资效益性价比高的综

合效果。

三、其他事项

关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

“上证e访谈”栏目(网址为：http://sns.sseinfo.com)。 公司对于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公司

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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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监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董监高及公

司主要骨干人员拟自2017年4月27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票金额5,000—10,000万元；

鉴于该增持计划披露后，由于公司股价下跌、大股东面临平仓风险以及第三季度报告窗口

期等因素，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增持计划延期为自2017

年10月26日起6个月内完成，上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

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延期增持计划披露后，国内资金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民营

企业融资环境艰难，公司董监高及骨干人员主动延领薪金减轻公司费用支付压力，个人日

常现金流因此严重受限，但仍全力筹措资金全额或部分兑现此次增持承诺，以表达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充足信心。 截至2018年11月30日收盘后，公司部分董监高及公司主要骨干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合计增持公司股票金额为4,996,458元，未全部完成本次增持计

划。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为：公司全部或部分董监高及公司主要骨干。 具体名单及金额请见公

司于2017年9月30日对外披露的《关于董监高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补充公告》。

（二）本次增持计划披露前，公司董事姜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000股，公司原董事

会秘书樊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0股。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目前股价的异常波动，为稳定投资者信心，以及对公司

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二）拟增持股份的种类：A股。

（三）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公司全部或部分董监高及公司主要骨干人员将增持公司股

票金额5,000—10,000万元。

（四）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

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六）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17年10月26日起6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上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

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监高及部分骨干共增持公司股票4,996,458元，增持总股数1,

777,900股。

公司董监高本次增持情况如下：王文韬增持1,198,160元，增持股数为440,500股；郭

沂增持302,400元，增持股数为112,000股；谈煊增持504,275元，增持股数为185,600股；

廖勇增持136,600元，增持股数为50,000股；黄杰增持266,000元，增持股数为100,000

股；于洋增持101,939元，增持股数为26,300股；郎莹增持105,124元，增持股数27,400

股。

公司骨干本次增持情况如下：万巍增持1,161,531元，增持股数为405,000股；樊辉增

持499,686元，增持股数为187,100股；陈鸿增持54,200元，增持股数为20,000股；增持股

数为张广卿增持100,181元，增持股数为32,900股；孙彦达增持50,558元，增持股数为

13,200股；曹悦琰增持368,280元，增持股数为135,000股；娄菲增持27,100元，增持股数

为10,000股；李铂增持7,894元，增持股数2,900股；刘春艳增持112,530元，增持股数30,

000股。

在延期增持计划披露之后的这一年中，国内资金市场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民营企业融

资环境艰难，公司董监高及骨干人员主动延领薪金，降低公司管理费用支付压力，希望帮

助公司渡过难关。尽管个人日常现金流已严重受限，公司董监高及骨干人员仍全力筹措资

金全额或部分兑现此次增持承诺，以表达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充足信心。对于未全部完成公

司股票增持计划，公司董监高及骨干人员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后续将积极履行未完成

的增持计划。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股票代码：

600469

股票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62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1月27日以

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8年12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

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海集团” ）签署关于青岛黄海橡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海有限” ）《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其直接持有的黄海有限的100%股

权及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对黄海有限的债权转让给黄海集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

日披露的 《关于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8-063

号）。

会议就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表决，关联董事白忻平先生、王锋先生、焦崇高先生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前述议案并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黄海集团签署关于黄海有限《股权托管协议》，黄海集团将公司转让其的黄海有限的

100%股权委托给公司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64号）。

会议就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表决，关联董事白忻平先生、王锋先生、焦崇高先生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前述议案并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托管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桂林倍利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

倍利” ）的《股权托管终止协议》，终止对桂林倍利的股权托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

披露的《关于终止托管桂林倍利轮胎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65号）。

会议就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表决，关联董事白忻平先生、王锋先生、焦崇高先生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前述议案并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股票代码：

600469

股票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63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暨关联

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取得独立董事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12月3日，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神股份” 或“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海集团” ）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风神股份将

其直接持有的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海有限” ）100%股权及截至2018年6月30日风

神股份对黄海有限的债权转让给黄海集团。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业务和资产结构，防范财务风险，提升盈利能力，公司拟与黄海集团签订《股权及债权转

让协议》，公司拟将其直接持有的黄海有限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及截至2018年6月30

日公司对黄海有限的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 ）转让给黄海集团，交易作价8,007.60万元。

本次交易作价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联”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以及具有

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出具

的审计结果为基础确定。

公司与黄海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会议就本次

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前述议案并对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黄海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立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163580492A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注册地址 青岛市李沧区沧安路1号

成立日期 1980年09月12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受托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运营；轮胎、橡胶制品制造；橡胶用原辅材料、橡胶机械、技术服

务；橡胶机械售后服务；自营进出口业务（按核准许可证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车汽修（集团）总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晓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407736921XF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锦盛一路86号

成立日期 2013年09月16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环保局环保核查证明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橡胶轮胎制造、销售；橡胶化工产品

开发及销售；高新技术开发；橡胶生产工艺开发；维修轮胎（不含翻新）及机械设备、货物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权属状况

黄海有限的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风神股份持有黄海有限100%股权。

截至目前，黄海有限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未出现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或其公司

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担保或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等权利限制的情

形，亦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财务状况

根据立信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5634号）。 黄海有限最近一年及一期经

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35,784,073.29 385,858,460.87

负债 610,051,038.48 599,685,414.84

所有者权益 -274,266,965.19 -213,826,953.97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38,419,054.29 376,486,132.22

利润总额 -60,440,011.22 -171,071,191.22

净利润 -60,440,011.22 -171,071,191.22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5634号《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风神股份对

黄海有限的债权为30,854.32万元。

根据中联出具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2104号《资产评估报

告》，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以2018

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黄海有限净资产账面价值-27,426.71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值为-22,846.72万元，评估增值4,579.99万元，增值率16.70%。

本次交易中， 风神股份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及标的债权一并转让给黄海集团， 交易价格为

8007.60万元。

五、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标的资产

甲方转让给乙方的标的资产包括：（1）黄海有限100%的股权及其所附有的全部权益、利益及依

法享有的全部权利和应依法承担的全部义务；（2）截至2018年6月30日甲方对黄海有限的债权。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

1、根据中联出具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中联评报字[2018]第2104号《资产评估报

告》，以2018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资产基础法为评估方法，标的股权的评估值为-22,846.72万

元。

2、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5634号《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6月30日，风神股

份对黄海有限的债权为30,854.32万元。

3、本次股权转让及债权转让的交易价格为8,007.60万元。

（四）过渡期间损益及债权债务

1、黄海有限在过渡期产生的损益由甲方享有和承担。 若交割日（指本协议生效且本次交易价款

支付完毕之日）为当月15日(含15日)之前，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15日

之后，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2、在过渡期内，如黄海有限向甲方清偿部分标的债权，则甲方应于交割日后将该部分清偿金额支

付给乙方。

3、对于黄海有限在过渡期内对甲方新增的债务，由乙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在交割日后，甲乙双方应尽快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黄海有限过渡期

损益及过渡期内甲方与黄海有限债权债务变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五）本次交易的实施

1、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8,007.60万元，并办理

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甲方应协助乙方办理黄海有限的股权工商变更手续，于交割日起，标的股权相关的一切权利、

权益、义务、责任、风险都转由乙方享有及承担。

3、为避免与甲方产生同业竞争问题，乙方将与甲方签署《股权托管协议》，将标的股权委托给甲

方管理，托管期限至2019年10月31日。 乙方在《股权托管协议》到期之前，提前10日通知甲方，可以单

方解除协议。

4、本次交易不涉及黄海有限职工安置情形，黄海有限职工的劳动关系不因本次交易而发生变更。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第一，本次交易有利于风神股份优化业务结构，提高盈利能力

根据风神股份原业务规划及黄海有限的区位优势， 黄海有限产品的市场定位以出口为主， 近年

来，美国、欧盟、印度等国家持续推出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政策，原规划目标不能顺利实现。本次

交易是公司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海外轮胎市场竞争的应对措施， 有助于公司调整产能布局， 优化产

品、市场和客户结构，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第二，本次交易有利于风神股份改善资产结构，防范财务风险

本次交易有利于风神股份改善资产结构和财务状况，降低企业杠杆率，减少财务风险，提升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本次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一揽子权益性交易，不影响风神股份当期损益

由于交易对方与公司属于同一最终控制方，因此本次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一揽子权益性交易，

黄海有限自被合并日至被处置日持续计量的净资产、 在公司资本公积中确认的原收购时的溢价及公

司对黄海有限的债权之和，与收取的处置对价之间的差额直接计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资本公积，本

次交易不影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当期损益。

黄海有限自2018年1月1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损益，需继续在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 本次交易

完成后，黄海有限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不再包含黄海有限的资产负

债及损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将其直接持有的黄海有限100%股权及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对黄海有限的债权转让给

黄海集团，交易作价8007.60万元。 本次交易作价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确认的评估结果，以及具有从事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立信出具的审计结果为基础确定，评估及审计基准日为2018年6月30日。 上

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上述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

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决

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

5、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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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取得独立董事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12月3日，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神股份” 或“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青岛黄海橡

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海集团” ）签署关于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海有

限” ）的《股权托管协议》，黄海集团将黄海有限的100%股权委托给风神股份管理。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黄海有限100%的股权转让给黄海集团，股权转让后，公司与黄海有限存在相

同业务的情形。 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公司与黄海集团签订《股权托管协议》，公司将受托管理黄海有

限100%股权。

公司与黄海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会议就本次

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前述议案并对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黄海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立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163580492A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注册地址 青岛市李沧区沧安路1号

成立日期 1980年09月12日

经营范围

受托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运营；轮胎、橡胶制品制造；橡胶用原辅材料、橡胶机械、技术服

务；橡胶机械售后服务；自营进出口业务（按核准许可证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车汽修（集团）总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晓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407736921XF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锦盛一路86号

成立日期 2013年09月16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环保局环保核查证明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橡胶轮胎制造、销售；橡胶化工产品

开发及销售；高新技术开发；橡胶生产工艺开发；维修轮胎（不含翻新）及机械设备、货物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

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风神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5634号）。

黄海有限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35,784,073.29 385,858,460.87

负债 610,051,038.48 599,685,414.84

所有者权益 -274,266,965.19 -213,826,953.97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38,419,054.29 376,486,132.22

利润总额 -60,440,011.22 -171,071,191.22

净利润 -60,440,011.22 -171,071,191.22

四、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委托方：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方：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二）标的公司

青岛黄海橡胶有限公司。

（三）委托事项

1、委托方同意将其所持标的公司股权委托受托方按照协议的约定进行托管。

2、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内，受托方行使对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包括生产调度、物资

采购供应、产品销售等日常生产经营管理。

3、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内，标的公司各项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处置权等仍归委托方和标的公

司。

4、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内，受托方在决策标的公司的如下事项时，应事先书面通知委托方，

并经该委托方书面授权后，按委托方意愿行使相应的表决权：

（1）合并、分立、改制、申请破产、解散和清算；

（2）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3）修改公司章程；

（4）任何类型的利润分配；

（5）出售、置换、抵押、质押等形式处置标的股权；

（6）对外投资、贷款、出借款项（正常经营性应收账款及内部日常业务借款除外）；

（7）变更标的公司的会计核算政策和会计估计。

5、在本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内，标的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由受托方提名，并经委托方认可；

标的公司的年度预算和年度商业计划由标的公司编制，经受托方认可，并经委托方批准。

（四）托管期限

协议项下的托管期限为自各方签署《托管交接确认书》之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止（下称“托管

期限” ）。

（五）托管费用

在协议托管期限内，标的公司的损益仍由委托方承担或享有。

在协议托管期限内， 委托方每6个月向受托方支付托管费伍拾万元人民币 （人民币500,000.00

元）。 如果不足6个月，当期托管费用按实际托管天数予以折算。

委托方因委托管理之需要，向标的公司委派常驻人员的，该等人员产生的全部实际人工开支（包

括但不限于工资、社保、办公、差旅等费用），由委托方承担。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股权托管措施，系关联方黄海集团为避免同业竞争而采取的有效措施，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受托管理的黄海有限不纳入风神股份合并报表的范围， 黄海有限托管期间的损益由黄海集团承

担或享有。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本次股权托管有助于避免同业竞争，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有利于维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股权托管协议》；

5、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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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托管桂林倍利轮胎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取得独立董事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及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12月3日，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神股份” 或“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托管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控

股股东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橡胶公司” ）签订了《股权托管终止协议》，终止托管桂林

倍利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倍利” ）100%股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权托管概述

公司于2018年3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

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橡胶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公司将受托管理橡胶公司持有的桂林倍利

100%股权。

二、终止托管原因

基于橡胶公司将促使桂林倍利将其工业胎资产出租给与委托方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标的公司

不再从事工业胎业务，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橡胶公司签署《股权托

管终止协议》。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委托方：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

受托方：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二）标的公司

桂林倍利轮胎有限公司。

（三）主要条款

基于橡胶公司将促使桂林倍利将其工业胎资产出租给与委托方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标的公司

不再从事工业胎业务，橡胶公司、风神股份同意就终止标的公司股权的托管事宜签署《股权托管终止

协议》。

1、《股权托管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委托方与受托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2、委托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受托方支付尚未支付的托管费用，托管费用的

计算方式以《股权托管协议》的约定为准。

3、本协议生效后，受托方应就终止标的股权托管的相关事项及时向委托方进行交接。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生产经营情况，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或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协议约定，终止股权托管后，橡胶公司

将促使桂林倍利不再从事工业胎业务，不会存在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橡胶公司签署《股权托管终止协议》，终止托管桂林倍利100%股权。 本次交

易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事项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股权托管终止协议》；

4、公司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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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神股份” 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11月27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2月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青岛黄海橡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海集团” ）签署关于青岛黄海橡胶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海有限” ）《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公司将其直接持有的黄海有限的100%股

权及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对黄海有限的债权转让给黄海集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

日披露的 《关于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8-063

号）。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齐春雨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黄海集团签署关于黄海有限《股权托管协议》，黄海集团将公司转让其的黄海有限的

100%股权委托给公司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托管协议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64号）。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齐春雨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托管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橡胶公司” ）签署关于桂林倍利轮胎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倍利” ）的《股权托管终止协议》，终止对桂林倍利的股权托管。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披露的 《关于终止托管桂林倍利轮胎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

号：临2018-065号）。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齐春雨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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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2日-2018年12月3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3日（现

场股东大会召开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至2018年12月3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9楼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刘凤喜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 代表股份787,640,39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71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785,566,10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62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074,2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61％。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适用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59,196,874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

31.94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59,196,874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

31.946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0.000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 代表股份81,793,25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96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79,718,97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1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074,2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61％。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4人、监事2人、高级管理人员1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凤喜为第九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20,40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62％； 反对1,919,9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873,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26％；反对1,919,9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何海滨为第九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20,40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62％； 反对1,919,9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873,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26％；反对1,919,9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靖为第九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20,30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62％； 反对1,920,0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873,1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25％；反对1,920,0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周彬为第九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20,40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62％； 反对1,919,9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873,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26％；反对1,919,9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孙盛典为第九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20,40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62％； 反对1,919,9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873,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26％；反对1,919,9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曙光为第九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20,40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62％； 反对1,919,9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873,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26％；反对1,919,9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邓春华为第九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20,40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62％； 反对1,919,9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873,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26％；反对1,919,9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友来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523,6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2％； 反对1,11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676,5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47％；反对1,116,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杨国彬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20,40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62％； 反对1,919,9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873,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26％；反对1,919,9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西康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523,5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2％； 反对1,07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5％；弃权4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676,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46％；反对1,075,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47％； 弃权4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康佳环嘉（大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523,5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2％； 反对1,07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5％；弃权4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676,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46％；反对1,075,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47％； 弃权4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港康佳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523,5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82％； 反对1,07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65％；弃权4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676,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346％；反对1,075,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47％； 弃权4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7％。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6,601,79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1％； 反对1,038,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259,196,874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754,6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302％；反对1,03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6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翁春娴、朱沛敏；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